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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 品 名 称
纯正菜籽油

Product Name

委 托 单 位

道道全重庆粮油有限责任公司Client

标称生产者

道道全重庆粮油有限责任公司Nominal Producer

检 验 类 别

委托检验Inspection Type

重庆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
CHONGQING INSTITUTE FOR FOOD AND DRUG CONTRO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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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名称 纯正菜籽油

规格型号
5L/瓶Type

Product Name 

商标
道道全Brand

委托单位
道道全重庆粮油有限责任公司

样品等级
一级压榨Client Sample Grade

标称生产者
道道全重庆粮油有限责任公司

批（货）号或生产日期
2025-01-08Nominal Producer Product Date

样品数量
1.8L

到样日期
2025-01-16Sample Quantity Sample arrival Date

样品状态
液态

送样人员及联系电话 
//Sample Standard Deliveryman&TEL

检验日期
2025-01-17～2025-02-11Date of Test

检验依据
Q/YSQQ 0003S-2024《菜籽油》Inspection Standard

检验结论

该样品经检验，所检项目符合Q/YSQQ 0003S-2024《菜籽油》标准要求。

Inspection 

Conclusion

签发日期：
Date of Issue

备注
该样品除送检规格型号外，客户声称同批次产品还有260mL/瓶、400mL/瓶、560mL/瓶、900mL/
瓶、3L/瓶、1.6L/瓶、1.8L/瓶、4L/瓶、4.5L/瓶、5.2L/桶、6.18L/桶、10L/桶、12.5L/桶、
20L/桶14种规格型号。本备注样品信息由委托方提供，我单位不对其真实性负责。 原A25SW00700
报告作废。

Comme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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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检测结果 检测标准 单项判定
Number Test Item Unit(s) Technical 

Requirements
Test Result Standard Requirements Single 

Determination

1 矿物油 / 菜籽油中不得
掺有其他食用
油和非食用油

无矿物油存在 GB/T 5009.37-2003
（4.10.2）

符合

2 酸价（以KOH
计）

mg/g ≤2.0 0.06 GB 5009.229-2016
(第二法)

符合

3 过氧化值 g/100g ≤0.25 0.016 GB 5009.227-2023
(第一法)

符合

4 水分及挥发物含
量

% ≤0.10 0.07 GB 5009.236-2016
（第二法）

符合

5 溶剂残留量 mg/kg 不得检出 未检出(定量限：
10mg/kg)

GB 5009.262-2016 符合

6 黄曲霉毒素B1 µg/kg ≤10 未检出(定量限：
3µg/kg)

GB 5009.22-2016
（第四法）

符合

7 苯并[a]芘 μg/kg ≤10 未检出(定量限：0.5
μg/kg)

GB 5009.27-2016 符合

8 铅（以Pb计） mg/kg ≤0.08 未检出(定量限：0.05
mg/kg)

GB 5009.12-2023
（第二法）

符合

9 总砷（以As计） mg/kg ≤0.09 未检出(定量限：0.04
mg/kg)

GB 5009.11-2024
（第一篇 第一法）

符合

（以下空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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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     明

一、报告无编制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；报告涂改无效；报告无“检
验报告专用章”无效。

二、样品及相关信息由委托方提供及确认，本院不承担证实客户提供信
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适当性和（或）完整性责任。

三、除非另有说明，本检验结果仅与被检验样品有关。委托人不得使用
检验结果进行不当宣传。

四、检验报告书如未加盖资质认定标识，则仅可用于科研、教学或内部
质量控制，不具有证明作用。

五、未经本院批准，不得复制（全文复制除外）报告。

六、可使用微信扫描报告封面二维码或访问本院官网验证报告书真伪。

  联系方式：

地址：重庆市渝北区春兰二路1号

业务咨询电话：023-88565932,86072763（食品）；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86072712，86072713（药品、化妆品等）

业务洽谈电话：023-86077831

网址：https://www.cqifdc.org.cn

投诉举报电话：12315

  检测地点:

重庆市涪陵区太乙大道6号，电话: 023-72228657


